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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法修正案修改后将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165】【字号：大 中 小】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铝工业发展专项规划》、《铝工

业产业发展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修正案（草案）》。 

        会议听取了发展改革委关于铝工业发展专项规划和产业发展政策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认为，

铝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原材料产业，同时也是高耗电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

成为世界铝生产、消费大国。但我国铝工业配置资源能力、产业集中度、技术装备水平、产品竞争

力、技术创新等方面与世界铝工业强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必须进一步加强对铝工业发展的政策

引导和宏观调控，促进铝工业健康有序发展。  

        会议指出，我国铝工业的发展，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

控，重在控制总量，优化结构，合理布局，降低消耗，推动铝工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由大到

强的转变。当前，要着力抓好以下工作：一要通过制定和实施铝工业发展专项规划和产业发展政

策，合理确定发展规模，规范投资行为，使铝工业发展与我国资源、能源和市场需求相适应。二要

严格准入标准，严格新上电解铝项目，限制现有企业盲目扩大产能；严格氧化铝项目建设，确保氧

化铝工业有序发展。三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支持电解铝企业与上下游企业联合重组，鼓励铝电联

营，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企业竞争力。四要积极推进技术进步，淘汰落后的高耗电生产能力，重点发

展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铝合金、铝深加工产品，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铝产品品种、质量的需求。

五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开发和推广使用高性能、低成本、低消耗的新型铝产品，发展废杂铝回收

再生产业，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提高铝资源利用率。六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建立稳定的

铝工业资源供给保障体系。  

        会议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自1995年1月1日颁布实施以来，对于健全国家审计制

度，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

步完善，审计法的一些规定已不能适应实际情况的需要。为切实加强审计监督工作，进一步维护国

家财政经济秩序，有必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现行审计法进行修改、完善。会议决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修正案（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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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
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  
2、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拥有管理笔名和留言的一切权力。  
3、您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留言板发表的言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有权在网站内转
载或引用。  
4、如您对管理有意见请向留言板管理员或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反映。 
5、网友留言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网友个人的看法和感受，不代表本站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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